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脑电采集监测系统采购项目评分标准
	评审因素
	评价指标和分值
	备注

	投标报价（30分）
	评标价格分数=（评标基准价/响应报价）×价格权重（30%）×100（备注：实质性响应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）
	客观

	商务部分（11分）
	销售业绩
（10分）
	根据所投产品2023年至今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业绩进行评价，有1项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注：1、供应商需提供采购合同（含首页、采购设备品牌型号页、配置清单页、签字盖章页）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可。

2、投标产品销售给经销商或代理商的销售业绩不予认可。
	客观

	
	政府采购环境保护、节约能源评分 （1分）
	政府采购的强制产品除外：

1.投标产品属于 “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 产品的，且认证在有效截止日期内，得0.5分：不是的为0分。
2.投标产品属于 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 产品的，且认证在有效截止日期内，得0.5分：不是的为0分。
	客观

	技术部分（59分）
	对响应文件技术规格要求的响应程度（49分）
	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响应全部满足技术参数要求的为49分，其中有1▲项条款不满足的，扣5分，有1项其他条款不满足的，扣2分，最低得分0分，将按照无效投标处理，予以拒绝。
	客观

	
	对供应商售后服务能力的评价
（8）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项目的售后服务措施、响应时间、应急预案、培训方案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分。优秀得8分，良好得5分，一般得2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	主观

	
	对供应商质量保证的评价
（2分）
	供应商提供的整机（含第三方设备或配件）质量保证期（保修期）满足遴选文件要求的得2分，不满足不得分。
	客观


